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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ang Hing Holdings (International) Limited
生興控股（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72）

補充公告
有關機械收購及融資租賃協議之

須予披露交易

茲提述生興控股（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月十日之公告（「該
公告」），內容關於有關機械收購及融資租賃協議之須予披露交易。除非文義另有規
定，否則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賣方A、賣方B及歐力士之最終實
益擁有人身份之額外資料。

有關賣方A之資料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賣方A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為Epiroc Rock Drills Aktiebolag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而Epiroc Rock Drills 

Aktiebolag為一間於瑞典註冊成立之公司並由在瑞典納斯達克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
所上市之公司Epiroc AB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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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賣方B之資料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賣方B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由Makewell Limited（一間於薩摩亞註冊成立之公司）全資擁有，並由陳榮
田先生最終全資擁有。

有關歐力士之資料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歐力士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亦為一間由香港金融管理局發牌之有限制牌照銀行，並由日本歐力士株
式會社（一間在東京證券交易所（證券代碼：8591）及紐約證券交易所（股票代碼：IX）
上市之公司）直接擁有約99.99%股權。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賣方A、賣方
B及歐力士以及其各自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所有其他資料保持不變，且就所有目的而言繼續有
效。本公告為該公告之補充，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讀。

承董事會命
生興控股（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賴偉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賴偉先生及賴英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以德教
授、何大東先生、曾詠翹女士及蔡浩仁先生。


